臺南市殯葬管理所「標售報廢財物一批」估價單
	品名
	單位
	數量
	單價
	總價
	備註

	報廢財物
	批
	1
	
	
	

	合計
	


1.決標方式：本財物變賣以合計總價超過底價之最高標價決標。如2家以上最最高標價相同，當場比加價1次，比加價仍相同時，以抽籤決定得標廠商，比加價事宜，廠商未到場者視同放棄。

2.標購者，須以全數一次標購，不予零購。

3.以上清單係概估數量，實際數量按現狀交付且不得要求瑕疵品擔保。
4.得標廠商搬運標的物時，須一併將本所指定之無殘值報廢品免費清運處理。
5.底價金額：新台幣70,000元整。

投標廠商蓋章：              (印)  負責人：              (印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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